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文化景觀補助」作業流程圖(B001)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 

 

受理方式：郵寄、親自、網路申辦（非全程式） 

總處理時限：120日（含假日／日曆日）

1.    1日 1.受理 

4.     1日 

3.2 

修正審查 

 

5.     1日 

未通過 3.1 

通知修

正計畫 

通過 

2.初審 

 

2.1 

通知 

補正 

 

3.專案小組

審查 

2.  

2.1    

2.2 

2.3 

2.4   29日 

  

符合 

不符合 

2.2 

補正審核 

3.  

3.1   45日 

3.2 

4.檢視並彙整審查 

6.    43日 

缺件 

2.3函復申請人初審通過 

  

2.4函復申請人不予受理 

  

通過 

文
化
資
產
科 

5.函復申請人 

6.文化資產審議會報告確認備查 

7.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7.         

附件六 


